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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3555—2017《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静电控制技术指南》,与GB/T33555—

2017相比,除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17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术语“静电控制”“静电放电”“静电耗散材料”的定义(见3.1、3.4和3.13,2017年版的

3.4、3.5和3.1);

c) 删除了静电场等术语(见2017年版的3.2、3.3、3.6和3.7);

d) 增加了术语“静电放电敏感(的)”“静电吸引”“防静电工作区”“静电感应”“静电起电”“孤立导

体”“工作表面”“洁净室适用性”“围护结构”“离子化静电消除器”“等电位联结”的定义(见3.2、

3.3、3.5、3.6、3.7、3.8、3.9、3.10、3.11、3.12、3.14);

e) 更改“静电控制”为“静电来源和危害”(见第4章,2017年版的第4章);

f) 更改了“静电来源、危害及监测”中有关内容(见4.1、4.2,2017年版的4.1);

g) 删除了“控制”(见2017年版的4.2);

h) 删除了“控制措施”(见2017年版的4.3);

i) 更改“培训与规范”为“技术要求”(见第5章,2017年版的第5章);

j) 更改5.1、5.2、5.3、5.4为“一般要求”“人员”“工作表面”“环境和区域”(见5.1、5.2、5.3、5.4,

2017年版的5.1、5.2、5.3、5.4);

k) 增加了“设备及工具”“ESDS产品包装、转运和储存”“监测和检测”(见5.5、5.6、5.7)。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测计量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协会、中电投工程研究检测评定中心有限

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凯仕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所、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北京戴纳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电子系统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永平堂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北京中邦兴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北科华防静电地板制造有限公司、惠瑞净化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仲恺农业工程学院、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

有限公司、长鑫集电(北京)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谭军、王天羿、杨光明、孙思宇、高志良、郝胤博、马全丽、郭凯、徐巍巍、张志坚、

丁力行、奚晓鹏、青曙萍、许京哲、霍金鹏、韩辉、修东升、孙硕、韩金贵、韩玲玲、向炜、吕光帅、杨楚鹏、
叶为、张志麒、黄家洋。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7年首次发布为GB/T33555—201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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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静电是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常见污染源之一。静电吸引可造成污染物集聚,污染洁净环境,影
响产品质量和人员健康;静电放电会对洁净环境中静电敏感设备、产品造成危害,并且给电气安全、消防

安全及人员健康造成隐患;静电控制措施不当不仅会影响洁净室的气流组织、洁净度,还会影响电气及

消防安全。本文件针对洁净室中静电来源和危害的特点,规定了符合洁净室设计、运行特点的静电控制

技术要求,以控制洁净室内的静电影响。

Ⅳ

GB/T33555—2025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静电控制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的静电来源和危害,规定了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适用

的静电控制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的静电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T16895.10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4部分:安全防护 电压骚扰和电磁骚扰防护

GB/T25915.3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3部分:检测方法

GB/T25915.4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4部分:设计、建造、启动

GB/T25915.13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13部分:达到粒子和化学洁净度要求的表面清洁

GB/T25915.14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14部分:按粒子浓度评估设备适用性

GB/T25915.15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15部分:按气态化学物浓度评定设备及材料的适

用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静电控制 electrostaticcontrol
对于给定环境、产品或工艺,将静电效应控制在允许限度之内的活动。

3.2
静电放电敏感(的) electrostaticdischargesensitive;ESDS
易受到静电场或静电放电影响而产生故障或破坏(的)。

3.3
静电吸引 electrostaticattraction;ESA
两个或多个带相反电荷的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粒子在带电体表面上的沉积速率增加或带电

粒子的运动。

3.4
静电放电 electrostaticdischarge;ESD
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之间,由于直接接触或静电场感应引起两物体间的静电电荷的快速转移。

1

GB/T33555—2025



3.5
防静电工作区 electrostaticdischargeprotectedarea;EPA
为将静电放电或静电损害的风险控制到可接受的程度而设立的操作静电放电敏感(ESDS)产品的

场所。
注1:此术语仅在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内操作静电放电敏感(ESDS)产品的场所使用。

注2:静电放电敏感产品指易被静电场或静电放电损坏的敏感器件、集成电路或组件。

[来源:GB/T37977.51—2023,3.7,有修改]

3.6
静电感应 electrostaticinduction;ESI
在静电场影响下引起导体上电荷重新分布,并在其表面产生电荷的现象。
[来源:GB/T15463—2018,2.27]

3.7
静电起电 electrostaticcharge;ESC
由于物体的接触分离、静电感应、介质极化和带电微粒的附着等原因,使物体正负电荷失去平衡或

电荷分布不均,在宏观上呈现带电的过程。
[来源:GB/T15463—2018,3.1]

3.8
孤立导体 isolatedconductor
防静电工作区中对地绝缘的导体。

  注:对地电阻大于或等于1.0×1011Ω的导体。

3.9
工作表面 worksurface
任一类型可用于进行没有静电防护的静电放电敏感工作或处理的表面。

  注1:包括人员操作表面和设备工作表面。

注2:人员操作表面指人员在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处置静电敏感物的接触面。

注3:设备工作表面指设备在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与静电敏感物的接触面。

3.10
洁净室适用性 cleanroomsuitability
对目标洁净室(区),维持关键受控参数或工况的能力。

  注:本定义是指设备和材料的使用。

[来源:GB/T25915.15—2022,3.7,有修改]

3.11
围护结构 envelopestructure
以框架为支撑的内装部分的总称。

  注:包括吊顶、墙体、地面、门窗及其相关装置、各种接口及密封等。

[来源:GB/T36372—2018,3.3,有修改]

3.12
离子化静电消除器 ionizingelectrostaticeliminator
将空气电离进而产生正、负离子,以中和带电物体表面静电荷的装置。

  注:包括离子风机、离子风枪、离子棒、离子风嘴、空间离子棒、除静电风机过滤单元、光离子型静电消除器等。

3.13
静电耗散材料 electrostaticdissipativematerial
点对点电阻在1.0×104Ω~1.0×1011Ω的范围的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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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等电位联结 equipotentialbonding
为了达到等电位,多个可导电部分间的电连接。

4 静电来源和危害

4.1 来源

4.1.1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静电起电的主要方式如下:
———摩擦起电:不同物体或介质接触后因出现相对位移产生静电;
———感应起电:在静电场作用下,导体内电荷重新分布产生带电现象;
———吸附起电:通过吸附带电微粒带电;
———传导起电:通过与带电物体接触带电。

4.1.2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常见的静电来源与静电控制要素见附录A。

4.1.3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影响静电控制的环境要素见表1。

表1 影响静电控制的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 影响

相对湿度 影响静电起电(ESC)的电压,同等条件下相对湿度越低ESC电压越高

粒子 悬浮粒子和表面粒子会造成摩擦起电和传导起电,也是吸附带电的载体

气体流速 气体流速会影响摩擦起电的起电量和带电微粒的移动速度

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 电磁感应和电离效应会造成感应起电

4.2 危害

4.2.1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的静电危害主要由静电吸引(ESA)、静电放电(ESD)和静电感应

(ESI)造成。

4.2.2 ESA造成粒子、微生物等聚集,形成带电污染物。带电污染物接触到对表面洁净度或静电放电

敏感(ESDS)产品、材料、设备和人员时会造成静电危害:
———造成ESDS产品短路、性能下降等;
———污染ESDS材料;
———造成ESDS设备的功能性部件污染、性能下降;
———造成防静电工作区(EPA)消防隐患和人员安全隐患。

4.2.3 ESD及ESI的危害对象主要是ESDS产品、ESDS设备和人员。ESD及静电感应造成ESDS产

品击穿、失效、性能下降,造成ESDS设备控制或测量精度下降、设备功能损失。ESD还会造成人体静

电冲击,且在涉及易燃易爆物品时,ESD产生的火花可能引起火灾或爆炸。洁净室内的ESD方式如下

所述。
———人体放电。人员活动或工作时,接触ESDS产品或设备产生ESD。
———带电器件放电。带电器件接近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时产生ESD。
———机器设备带电放电。生产、转运设备或工具接触ESDS产品时产生ESD。
———线缆放电。存在电荷积聚的线缆接近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时产生ESD。
———其他。工艺活动、电磁或电离辐射等产生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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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静电控制采取不当措施时,可能影响洁净室环境性能、设备设施性能、产品质量,并带来人员安

全和电气安全隐患:
———使用不符合洁净室适用性要求和工艺要求的防静电材料或设备、设施;
———离子化静电消除器选型、安装位置或屏蔽措施不当;
———接地及等电位联结措施不当。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的电气装置安全防护应符合GB/T16895.10中的相关要求。

5.1.2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的接地系统要求如下所述。
———洁净室所在建筑防静电接地干线对地电阻抗应小于或等于10Ω,洁净室防静电接地系统各连

接部位(接地支线、接地端子板、接地网格、接地装置)与接地干线之间的电阻值应小于或等于

4Ω。
———洁净室EPA的围护结构,通风净化空调系统(送风口、回风口、风管、风机过滤单元等末端装

置)、金属桥架、穿过洁净室且输配易燃易爆介质的工艺管道、洁净室内的工艺设备及其防爆柜

均应接地,接地方式应采用焊接或机械连接方式,其中管道法兰应跨接。
———严于(含)ISO5级的洁净室或使用活动地板的洁净室,防静电接地系统各连接部位宜设置在

下夹层或活动地板下方。

  注:ISO等级见GB/T25915.1—2021中4.3。

———洁净室内由TN交流配电系统供电时应采用TN-S或TN-C-S系统的接地方式,爆炸性环境

配电系统应采用TN-S系统接地方式。防静电等电位联结导体选用方式见附录B的表B.1。
———使用活动地板的洁净室防静电接地系统可利用支架系统构成框架联结网络,接地连接导线应

选用有绝缘保护的软铜线,截面积不应小于2.5mm2。
———洁净室中易燃易爆介质储存容器,容易产生静电的设备、仪器,以及对静电敏感的仪器应采取

单独接地措施。

5.1.3 洁净室EPA区域内宜避免存在孤立导体。无法避免时,孤立导体与ESDS产品、设备或接地点

间的电位差应按照工艺要求进行控制。

5.1.4 ESDS产品300mm范围内存在绝缘物体时,应按照工艺要求布置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同时

应制定绝缘物体管控清单,并根据工艺和风险评估确定其静电电压监控要求。

5.2 人员

5.2.1 从事处置或直接接触ESDS物品的人员应接受专门培训。

5.2.2 人员与ESDS产品、材料和设备的接触面应通过等电位联结处于相同电位。

5.2.3 人员在洁净室内活动的着装及其他防静电设施佩戴应满足各行业工艺或技术活动的相关要求。

5.2.4 人员在严于(含)ISO5级的洁净室内应穿着连体式防静电无尘服及防静电鞋,连体式防静电无

尘服及防静电鞋的各部分应具有电气连续性,在其他等级洁净室可穿着分体式防静电无尘服或根据工

艺及使用要求选择防静电无尘服。防静电无尘服性能指标见表B.2。

5.2.5 人员在洁净室内穿着分体式防静电无尘服活动时,应穿防静电鞋(套)实现人员等电位联结,人
员对地电阻应在1.0×105Ω~1.0×109Ω范围,人体电压绝对值应小于或等于100V。

5.2.6 人员在洁净室内固定位置接触ESDS产品时,宜通过防静电手腕带进行等电位联结,人员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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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带时对地电阻应在1×105Ω~3.5×107Ω范围。

5.2.7 通过防静电无尘服、防静电鞋(套)实现人员等电位联结时,人员进入洁净室EPA区域前,宜使

用人体静电综合电压测试仪检验人体对地电阻或通过静电泄放装置泄放人体静电。

5.3 工作表面

5.3.1 洁净室内与ESDS产品接触的人员操作表面和设备工作表面应控制ESC、ESA、ESD和静电

感应。

5.3.2 洁净室内工作表面的静电控制措施要求如下:
———工作表面的点对点电阻值应小于1.0×109Ω;
———工作表面的材料应根据GB/T25915.15评估其洁净室适用性;
———工作表面应按GB/T25915.13的要求进行清洁,有生物污染控制要求的工作表面清洁消毒应

符合GB15982的要求;
———工作表面应进行等电位联结,工作表面对地电阻应小于1.0×109Ω;
———工作表面宜进行对地电阻和静电电压监测;
———人员操作表面的截面风速宜小于或等于0.2m/s;
———设备工作表面无法通过设备外壳接地时,应单独接地或配置离子化静电消除器,接地时设备工

作表面对地电阻值应小于1.0×109Ω。

  注:进行高压操作及绝缘和耐压测试的工作表面除外。

5.4 环境和区域

5.4.1 洁净室内应控制围护结构、通风净化空调系统、穿过洁净室工艺管道的ESC、ESA、ESD和静电

感应,以及气流中的带电污染物。

5.4.2 洁净室EPA围护结构的静电控制要求如下所述。
———洁净室EPA围护结构材料,应根据GB/T25915.4评估其可清洁性和GB/T25915.15评估其

洁净室适用性。
———洁净室EPA围护结构应按GB/T25915.13的要求进行清洁,有生物污染控制要求的洁净室

EPA围护结构的清洁消毒应符合GB15982的要求。
———洁净室EPA内防静电地面的点对点电阻应在1.0×105Ω~1.0×109Ω之间,吊顶、墙体、门、

窗面层宜涂覆静电耗散材料;严于(含)ISO5级的洁净室EPA内吊顶、墙体宜选用涂覆静电

耗散材料面层的金属板材。
———洁净室围护结构应进行等电位联结,并通过公共接地点接地,围护结构对地电阻值应小于

1.0×109Ω。
———洁净室回风夹道及活动地板等双面接触循环气流的构件,宜根据工艺和设计要求选用通体防

静电材料或双面涂覆静电耗散材料。
———洁净室应根据工艺要求合理选用防静电地面,活动地板开孔率除宜考虑气流组织外,还宜考虑

开孔率对点对点电阻的影响。防静电地面类型见附录C。
———洁净室活动地板下方的楼板或华夫板等构件表面,应涂覆静电耗散材料。
———洁净室内使用PVC隔断帘时,PVC隔断帘应选用静电耗散材料。

5.4.3 洁净室通风净化空调系统的静电控制要求如下:
———风机过滤单元、末端过滤系统宜具备容尘、容污报警功能;
———过滤材料点对点电阻宜小于1.0×109Ω;
———洁净室通风净化空调系统的送风口、回风口、风管、风机过滤单元或末端装置外壳表面宜涂覆

静电耗散材料,对地或等电位联结电阻应小于1.0×109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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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单向流洁净室通风净化空调系统末端设备宜根据工艺要求配备离子棒或空间离子棒。

5.4.4 穿过洁净室的工艺管道静电控制要求如下:
———工艺管道点对点电阻应小于1.0×109Ω;
———输配易燃易爆介质的工艺管道接地应满足5.1.1和5.1.2的要求。

5.4.5 洁净室气流中的游离电荷控制要求如下所述。
———气流组织、风口风速和工作面截面风速应符合洁净室设计要求。
———洁净室EPA区域内、有工艺要求的设备舱体内,应根据控制电压、静电消散时间、洁净度和工

艺要求布置离子化静电消除器。离子化静电消除器性能指标见表B.3,不同场景下离子化静

电消除器配置见表B.4。
———单向流洁净室及洁净工作台、设备舱体等工艺对气流稳定性有要求的洁净微环境,不应使用离

子风机、离子风枪等静电消除器。

  注:微环境指洁净室EPA区域内的局部环境,以及有防静电要求的洁净工作台、设备舱体等。

5.4.6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的EPA宜按照工艺和功能要求进行分级或分类,见附录D。

5.5 设备及工具

5.5.1 使用交流电的工艺设备和工具与ESDS产品接触表面的接地电阻应小于或等于10Ω,其金属机

壳应通过电源保护地线接地。设备线缆距离ESDS产品小于300mm时应包裹具备防静电性能的保护

外皮。

5.5.2 不使用交流电的工艺设备和工具,宜通过人员、工作台面、地面或直接与保护地连接的方式实现

接地。

5.5.3 离子化静电消除器的使用和配置除应符合5.4.5外,还应满足其设备外壳材质、驱动气体洁净

度、风速、工作噪声、臭氧及化学污染物释放、电磁干扰特性和电离辐射防护等相关要求。在爆炸性环境

中选用离子化静电消除器时,其防爆性能应满足国家、行业现行标准规范要求。

5.5.4 洁净室EPA区域常见防静电设备和工具性能指标见附录E。

5.6 ESDS产品包装、转运和储存

5.6.1 ESDS产品在包装、转运和储存过程中,应控制包装容器表面、接触表面的ESC,以及EPA区域

内转运、储存设备设施与地面的电位差。

5.6.2 ESDS产品的包装容器、转运和储存设备设施应根据GB/T25915.14和GB/T25915.15进行洁

净室适用性评估,并应按照GB/T25915.13的要求进行清洁。

5.6.3 洁净室ESDS产品包装静电控制符合以下要求:
———与ESDS产品直接接触的包装制品点对点电阻应在1.0×105Ω~1.0×109Ω之间;
———ESDS产品转运至非静电防护区时,其包装制品应具备静电屏蔽性能。

5.6.4 ESDS产品转运设备点对点电阻应在1.0×105Ω~1.0×109Ω之间,产品在洁净室EPA区域

内、不同等级或类型EPA区域之间转运时转运设备应与地面应处于等电位。转运设备进入洁净度等级

要求更严的区域时,应进行表面清洁处理。

5.6.5 ESDS产品存储容器、设施宜具备静电屏蔽性能。

5.6.6 使用自动化传输设备运输ESDS产品时,宜监测ESDS产品处置过程中的静电电压。

5.7 监测和检测

5.7.1 洁净室静电监测和检测设备、设施、仪表应符合洁净室适用性要求,且应进行周期性计量。

5.7.2 洁净室静电监测和检测宜按照表2和GB/T25915.3中相关规定执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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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洁净室静电监测和检测

监测和检测对象
周期

连续 每次 每月 半年 一年

工作表面

对地电阻a √

对可接地点电阻a √

电压 √

截面风速 √

佩戴腕带情况下人体对地连接(即腕带穿戴状态对地电阻) √d

人/鞋/地对地电阻 √d

人体电压绝对值 √d

工作凳、椅对可接地点电阻a √

地板、地垫
对地电阻a √

对可接地点电阻a √

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性能a √

移动设备(手推车、搬运车、吊车等)
点对点电阻 √

对可接地点电阻a √

静电接地线路b

连续性、完整性 √

公共接地点对电源保护地电阻a √

交流设备导体阻抗a √

专用地线接地电阻a √

(连续)静电监测仪
工作状况 √d

技术性能a √

防静电无尘服
个人着装情况 √d

点对点电阻或点对可接地点电阻a √e

周转容器表面点对点电阻a √

防静电屏蔽包装表面点对点电阻、静电放电屏蔽能量a √d

电烙铁对地电阻a √d

储存架
点对点电阻a √

对地电阻a √

环境温度、相对湿度c √

  a 需要某种形式的测试标识,如标签、标牌或记录表格等。
b 接地线路电阻(接地体与大地间的电阻)每年测试一次。
c 洁净室EPA区域内温度、相对湿度没有条件实现连续记录的,每日定时记录。
d 穿戴或使用防静电设施时进行监测和检测。
e 每次清洗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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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静电来源与控制要素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常见的静电来源见表A.1。

表A.1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常见静电来源

类型 具体来源

气流 洁净室内气流

洁净室围护结构 吊顶、墙体、地面、门窗及其相关装置、各种接口及密封等

洁净空调系统 送风口、回风口、排风口、风管、风机过滤单元、高效过滤器等

穿过洁净室的工艺管道 气体、化学品管道,以及进出洁净室的密封材料等

人员活动

人员行走、站起、坐下等;

生产、科研等操作;

人员接触台面、台垫、座椅、脚踏、高压工位绝缘垫等表面

设备及工具
贴片机、插装机、光栅刻线机等设备外壳和设备工作表面,设备线缆等;

镊子、螺丝刀、电烙铁、热风枪等工具

包装和转运材料

塑料袋、包装纸等;

气泡包装、泡沫塑料等;

塑料托盘,塑料包装箱,小瓶和零件箱等;

胶带(密封、加固缠绕等)等;

自动传输系统

  不同应用领域洁净室静电控制要素见表A.2。

表A.2 不同应用领域洁净室静电控制要素

控制要素
应用领域

电子 医药 医疗 航空航天 食品 其他

人员

腕带穿戴状态对地电阻 √ * * √ * *

人/鞋/地对地电阻 √ √ * √ √ *

人/鞋对地电阻 √ √ * √ √ *

工作表面

点对点电阻 √ * * √ * *

对地电阻 √ * * √ * *

接地及等电位联结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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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不同应用领域洁净室静电控制要素 (续)

控制要素
应用领域

电子 医药 医疗 航空航天 食品 其他

环境和区域

地面对地电阻 √ √ √ √ √ *

地面不发火特性 * * * * * *

吊顶、墙体、门窗等对地电阻 √ — — — — *

洁净空调系统 √ √ √ √ √ *

工艺管道 * * * * * *

设备及工具

对地电阻 √ √ √ √ √ *

点对点电阻 √ * * √ * *

电磁骚扰特性 * * * * * *

ESDS产品包装、

转运和存储

移动设备(推车等)对地电阻 √ * * √ — *

包装、容器表面电阻 √ * * √ — *

  注:“√”为常规控制项目;“*”为选择控制项目,根据行业和工艺要求进行控制;“—”为非控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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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技术措施

  洁净室EPA内等电位联结导体和最小截面积见表B.1。

表B.1 洁净室EPA区域防静电等电位联结导体线选用

名称 材料 最小截面积/mm2

防静电门、窗联结导体 多股铜芯导线或编织线 2.5

防静电工作台联结导体 多股铜芯导线或编织线 6

防静电地坪、墙面、柱面等电位联结网络之间的联结导体 多股铜芯导体或编织线 10

防静电水泥类地面、瓷砖地面等电位联结网络之间的联结导体 多股铜芯导体或编织线 10

金属导体接地线

(隔断、金属台架、风管、管道等)
多股铜芯导线或编织线 6

防静电接地干线端子排
镀锌扁钢(厚度≥4) 100

铜带 95

防静电接地汇流母排
镀锌扁钢(厚度≥4) 120

铜带(厚度≥4) 100

  洁净室EPA内使用的防静电无尘服性能指标见表B.2。

表B.2 防静电无尘服性能指标

项目a 指标

指标 粒子直径 一级防静电无尘服 二级防静电无尘服 三级防静电无尘服

发尘率b/[个/(分·套)] ≥0.3μm <2000 <20000 <200000

空气粒子过滤效率c/% ≥0.5μm ≥50 ≥35 ≥20

易脱落大微粒d/(个/m2)
≥5μm <9990 ≤99990 ≤250000

纤维 ≤100 ≤500 ≤1750

摩擦带电电压e/V <200 ≤1000 ≤2500

服装点对点电阻R服装
e/Ω 1.0×105<R服装<1.0×109 1.0×106≤R服装<1.0×1011

带电电荷量/μC ≤0.6

  a 各项目检测方法见FZ/T80014。
b 不涉及非织造布产品。
c 仅涉及机织产品,不涉及洁净室内衣产品。
d 仅涉及对有大微粒控制需求的领域穿用的产品。
e 仅涉及用于防止ESD造成电子元器件损伤的产品,不涉及洁净室内衣产品。

  洁净室EPA内使用的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性能指标见表B.3。

01

GB/T33555—2025



表B.3 离子化静电消除器性能指标

类型 性能指标

离子风机

残余电压a 绝对值≤35V
风量:2m3/min~5m3/min
消散时间b<2s(300mm)

离子棒

残余电压绝对值≤30V(AVG)

空气供给压力:0.1MPa~0.5MPa
消散时间≤1s(300mm,0.4MPa)

单位长度气耗:≤65L/m

离子风枪

残余电压绝对值≤20V
空气供给压力:0.1MPa~0.5MPa
消散时间<2s(300mm,0.2MPa)

离子风嘴

残余电压绝对值≤30V(AVG)

空气供给压力:0.1MPa~0.5MPa
消散时间≤1s(300mm,0.4MPa)

空间离子棒
残余电压绝对值≤150V

消散时间<60s(1.60m,中心风速0.45m/s)

除静电风机过滤单元
残余电压绝对值≤100V

消散时间<60s

光离子型静电消除器
残余电压绝对值≤5V

消散时间<2s(300mm)

  注1:离子化静电消除器的 电 磁 抗 扰 度 要 求 见 GB/T17799.2—2023或 工 艺 要 求,电 磁 发 射 限 值 要 求 见

GB17799.4—2022中第9章或工艺要求。

注2:光离子型静电消除器产生的电离辐射要求见GB18871—2002中B.1、GB4793—2024中12.2.1.2。

  a 残余电压,放置在电离环境中的充电板监测仪(CPM)的绝缘充电极板上观察到的电压。
b 消散时间,指充电板监测仪测得的静电压(由静电电荷引起)从1000V衰减到设定的终止值100V所需的时

间,反映静电消除器消除静电的速度。

  洁净室EPA内不同场景下离子化静电消除器配置见表B.4。

表B.4 不同场景下离子化静电消除器配置

环境静电场强度Ea

V/cm
产品工艺制程

离子化静电消除器配置

类型 消散时间 残余电压绝对值

Ea≤100

对静电敏感,需要对人流、物流通道、

高耗散材料等区域进行严格管控的

区域

空间离子棒、除静电风机

过滤单元
≤60s ≤100V

ESDS部品及需要进行严格控制静电

及消散时间的区域

离子风 机、离 子 棒、离 子

风枪
≤2s ≤10V

无法使用电晕放电,并且需要快速进

行静电消除的无人区域
光离子型静电消除器 ≤2s ≤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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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不同场景下离子化静电消除器配置 (续)

环境静电场强度Ea

V/cm
产品工艺制程

离子化静电消除器配置

类型 消散时间 残余电压绝对值

100<Ea≤200

对静电敏感,需要对人流、物流通道、

高耗散材料等区域进行管控的区域

空间离子棒、除静电风机

过滤单元
≤60s ≤150V

ESDS部品及需要进行严格控制静电

及消散时间的区域

离子风 机、离 子 棒、离 子

风枪
≤2s ≤20V

无法使用电晕放电,并且需要快速进

行静电消除的无人区域
光离子型静电消除器 ≤2s ≤5V

200<Ea≤400

ESDS部品及需要进行严格控制静电

及消散时间的区域

离子风 机、离 子 棒、离 子

风枪
≤2s ≤35V

无法使用电晕放电,并且需要快速进

行静电消除的无人区域
光离子型静电消除器 ≤2s ≤5V

400<Ea≤4000
ESDS部品及需要进行静电 管 控 的

区域

离子风 机、离 子 棒、离 子

风枪
— —

  注:离子化静电消除器残余电压和消散时间的测试参考条件: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40%~60%,充电板

尺寸为150mm×150mm,测试电路总电容为(20±2)pF,测试距离为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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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防静电地面类型

  防静电地面类型选用见表C.1,其他领域洁净室防静电地面类型参考选用。

表C.1 防静电地面类型选用

地面类型
电子 航天 医疗 医药

一级 二级 三级 Ⅰ类 Ⅱ类 0类 1类 2类 A级 B级 C级 D级

活动地板 √ √ ○ √ ○ ○ √ — — — — —

贴面地板 ○ ○ √ ○ √ √ ○ √ ○ ○ ○ —

涂覆自流平 ○ ○ √ ○ √ √ ○ ○ √ √ √ ○

水磨石地面 — ○ ○ ○ ○ ○ ○ — ○ ○ ○ ○

水泥基地面 — — ○ — ○ ○ — — — — — √

  注1:表中“√”为推荐使用,“○”为可以使用,“—”为不要求。

注2:医药洁净室A级、B级、C级、D级按空气洁净度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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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EPA分级或分类

D.1 电子行业EPA根据静电电压控制要求分为三级:
———一级区域:控制静电电压绝对值不大于100V;
———二级区域:控制静电电压绝对值不大于200V;
———三级区域:控制静电电压绝对值不大于1000V。

D.2 航天电子产品EPA区域根据使用功能,将EPA区域按照静电控制要求由高到低分为Ⅰ类和

Ⅱ类:
———Ⅰ类:直接或间接接触、处置ESDS元器件、组件的区域,如库房、元器件筛选、老化和测试、电

装、电路板调试、单机调试及与ESDS单机直接相连的电缆所处区域等;
———Ⅱ类:处置ESDS单机设备的区域,如单机环境试验、单机老化、单机库房和ESDS产品装配区

域等。

D.3 医疗卫生行业参考GB/T16895.24中的划分示例作为指导原则,将医疗场所静电控制要求由低

到高分为0类场所、1类场所和2类场所。
———0类场所,典型场所有诊疗室和住院病房。建议采用静电控制措施,将静电吸附的污染、点燃

事故、预期外的静电电击和ESD引起的数据错误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1类场所,典型场所有内窥镜检查室、心电图室(ECG)、脑电图室(EEG)和彩超室(EHG)、

CT室、婴儿保育室、泌尿外科和核医学室。建议采用静电控制措施,以将静电吸附的污染、点
燃事故、预期外的静电电击和ESD引起的数据错误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2类场所,典型场所有手术室套间、手术准备室、手术室、术后复苏室、心导管室、冠状动脉监护

室和重症监护病房。要求采用静电控制措施,此类场所的医疗设备暂时失去功能会对患者的

生命构成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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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防静电设备和工具性能

  洁净室EPA区域常见防静电设备和工具性能指标见表E.1。

表E.1 洁净室EPA区域常见防静电设备和工具性能指标

序号 防静电设备和工具 性能指标 指标限值

1 腕带

腕带线缆端对端电阻Ra 0.8×106Ω≤Ra<1.2×106Ω

腕带套内表面对电缆扣电阻Rb Rb<1.0×105Ω

腕带套外表面对地电阻Rc Rc>1.0×107Ω

2 腕带插孔 腕带插孔对接地点电阻Rd Rd<2Ω

3 防静电鞋
鞋底导电带电阻Re 1.0×105Ω≤Re<1.0×108Ω

内底面与鞋底点对点电阻Rf 1.0×105Ω≤Rf<1.0×108Ω

4 防静电手套、指套 内表面与外表面点对点电阻Rg 1.0×105Ω≤Rg<1.0×109Ω

5 防静电椅
对地电阻Rh 1.0×105Ω≤Rh<1.0×109Ω

点对点电阻Ri 1.0×105Ω≤Ri<1.0×109Ω

6 防静电移动设备
对地电阻Rj 1.0×105Ω≤Rj<1.0×109Ω

点对点电阻Rk 1.0×105Ω≤Rk<1.0×109Ω

7
周转容器(周转箱、包装袋、

转运盒等)

点对点电阻(含内表面对外表面)Rl Rl<1.0×1010Ω

防静电屏蔽包装袋内感应能量Eb Eb<50nJ

衰减期Ta Ta<2s

  注:未在本表体现的防静电配套设施性能参考行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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